
上海银行信用卡氧气贷业务协议

上海银行个人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申请上海银行信用卡氧气

贷业务（以下简称“氧气贷”），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和约

束。

一、业务定义

氧气贷是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分期付款服务，持卡人可在其经上海银行核定

的分期授信额度内申请支取现金，并划转至本人开立的同名人民币个人结算账户，持卡

人按上海银行要求合理使用分期授信额度，并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分期偿还本金并支付

相应分期利息。

二、基本规定

1、氧气贷适用于信用记录良好的上海银行个人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不适用于附属

卡、单位卡和上海银行限定的其他卡种。

2、氧气贷金额币种仅限人民币，单笔申请金额下限为人民币 1000 元，上限以上海

银行核准的额度为准。

3、持卡人成功申请氧气贷后，核准款项仅限划入持卡人本人的人民币个人结算账

户，上述划款账户的开户证件须与持卡人上海银行信用卡的开户证件一致。

4、持卡人申请氧气贷成功后，款项到账时间由系统审核为准。

5、上海银行有权根据监管部门以及上海银行的相关氧气贷资金支付及用途管理规

定，结合持卡人的分期使用金额、用途及使用环境等因素，确定持卡人分期资金款项使

用规则，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划拨账户内分期资金的划转时间、支付形式、对象要求等。

6、持卡人须充分了解上海银行分期资金支付管理相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划

拨账户内同时存在分期资金与持卡人自有资金时优先使用分期资金等，遵守并履行相关

约定的承诺及义务，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持卡人成功申请氧气贷的款项仅限用于个人消费，禁止用于以下用途：

（1）股本权益性投资；

（2）股票、期货、基金、理财、保险、金融衍生产品、彩票等投资活动；

（3）非法借贷、非法集资；

（4）生产经营性用途；

（5）房产领域；

（6）归还其他贷款；

（7）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用途；

（8）不用于开立存款证明或资信证明；

（9）不得转入非本人名下的其他个人账户或公司账户；



（10）其他上海银行限定的用途等。

8、持卡人必须完整保留氧气贷资金使用涉及的消费凭证，包括且不限于购买协议/

合同、收据、发票等，上海银行拥有随时调阅、回收相关消费凭证的权利。

9、持卡人若发生疑似违规使用氧气贷资金或未按要求提供消费凭证等情况，上海

银行有权直接提前结清持卡人的氧气贷，尚未归还的本金及提前结清对应的违约金计入

持卡人当期账单应还款额，并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已收取的分期利息将不予退还，

同时上海银行有权拒绝持卡人再次办理本业务的申请。

10、若因持卡人提供的借记卡人民币结算账户信息有误或该指定账户状态不正常，

导致划款错误或失败，上海银行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

11、持卡人氧气贷申请一经受理成功，不可进行撤销，不可对分期金额及还款期限

进行变更。

12、持卡人申请的氧气贷金额不享受上海银行信用卡红利积分，上海银行另有规定

的除外。

13、持卡人申请提前结清氧气贷的，应致电上海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94 提出申请，

并且须一次性将所欠款项全部清偿，不得申请部分提前结清。

14、氧气贷申请结果、分期额度、分期利率以上海银行最终审批结果为准。

三、还款期限、分期利息及月还款额

1、氧气贷分期还款期数以一个信用卡账单月为一期，最短为一期，最长不超过三

十六期。上海银行可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对还款期数进行调整，包括增加或减少可选择

还款期数等，具体可选择还款期数以上海银行系统页面展示为准。

2、氧气贷单期分期利率为 0%-1.5%。实际利率将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用卡情

况进行调整，具体以申请界面展示结果为准。年化利率为 0%-18.25%，受大小月天数不

同及持卡人还款情况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年化利率与公示利率可能存在差异。年化

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的分期本金、每期还款金额、期数等要素，通过计算得出的年化内部

收益率（IRR）。计算公式为：

分期本金 = i=1
总期数每期应还本金及利息

1+IRR/年内期数
i� ，IRR=折算年化利率

3、持卡人每期应还本金=分期本金总金额÷分期期数，精确到元（差额部分计入首

月本金应还款额中），分期每期利息=分期本金总额×每期利率，精确到分（四舍五入）。

于申请成功后的第一个账单日开始逐月扣收。

4、氧气贷每期应还本金、分期利息将全额计入持卡人每期账单最低还款额，持卡

人应按账单显示金额按时还款。



5、上海银行将不定期开展氧气贷营销活动，持卡人申请氧气贷时符合相应活动条

件的，该笔氧气贷可以按照指定的活动利率执行，但活动利率不追溯非活动期间已经办

理的氧气贷。活动定价以上海银行相关活动公告为准。

6、持卡人申请提前结清分期业务，或上海银行因正当理由认定持卡人的账户不再

适合进行分期业务，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提前结清对应的分期剩余本金，同时放弃或退

回该分期交易项下上海银行提供的相关营销活动奖励（包括但不限于：分期利息优惠、

积分、礼品礼券、抵扣费用等），并按提前结清对应的分期本金的 3%支付相应的违约

金，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

四、其他

1、为审核持卡人的氧气贷申请或进行后续风险管理，持卡人同意并授权上海银行

对持卡人进行消费信贷业务的审核，包括但不限于向任何有关合法机构了解和查询持卡

人的资产、资信、个人信用信息、人行记录等情况，并保留相关资料。

2、若持卡人氧气贷应还款额中有逾期违约情形产生，按照上海银行信用卡章程及

领用合约规定计收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持卡人按月缴付信用卡账款后仍有多余款项时，

该款项将视为溢缴款，不提前偿还氧气贷本金部分。

3、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出现账务逾期达 61 天（含）以上，经催收未还的，或按上

海银行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合约的规定被强制停卡等情况，上海银行有权直接提前结清持

卡人的氧气贷，尚未归还的本金及提前结清对应的违约金计入持卡人当期账单应还款额，

并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

4、持卡人办理氧气贷后，若未能在到期还款日（含）前全额还款，分期本金视同

消费，须计收利息。

5、上海银行对业务项目或业务内容、业务定价、优惠措施及其生效和终止日期、

相关的例外协议和限制性协议等信息通过上海银行网点、网站等渠道以公告的方式向持

卡人明示。上海银行公告内容构成本业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业务协议具有

同等效力，持卡人应在充分知晓、理解有关公告内容后接受本服务。

6、上海银行有权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业务需要对本业务协议、业务利率及其他费

用标准进行变更，或对本业务进行延迟或提前结清，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的要求公告一定时期后施行，不再另行通知持卡人。持卡人有权在上海银行公告期间选

择是否继续使用服务，如果持卡人不愿接受上海银行公告内容，应在上海银行公告施行

前向上海银行申请终止已申请的氧气贷服务；如果持卡人未申请终止相关服务，视为持

卡人同意相关调整，变更后的内容对持卡人产生法律约束力，若持卡人不执行变更后的

内容，上海银行有权终止本项服务。本服务被持卡人或上海银行终止后，持卡人应向上

海银行一次性偿还剩余本金、提前结清对应的违约金等全部应还款项。



7、上海银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留修改本协议以及氧气贷的审核和终止权利。其

他未尽事宜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上海银行信用卡章程》及《上海银行信用卡领用合

约》的规定执行。

8、若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上海银行 24 小时客服咨询、投诉热线 95594。


